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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 

 

临粮发〔2020〕19 号 

 

 
临沂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关于临沂市物资储备中心《关于山东省鲁南区域

应急物资(医疗防护)储备中心建设 

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请示》的批复 

 

临沂市物资储备中心： 

你中心《关于申报山东省鲁南区域应急物资（医疗防护）

储备中心建设项目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请示》，经临沂市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研究，向临沂市委、市政府汇报，并向 

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汇报沟通，认为该项目的建设，有利 

于加快补齐鲁南区域和我市医疗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短板，对临

沂市物资储备中心很好完成所承担的市级公共卫生应急保障 

体系政府收储任务及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产品政府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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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等任务和承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排的医疗应急物资代

储任务具有重要作用，对迅速提升鲁南区域和全市医疗应急物

资储备保障能力，提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具

有重要意义，同意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该项目建设。请你

单位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规及规范、标准规定，认真

做好项目的建设报批和建设工作；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发改

委有关文件规定及财经法规、财经纪律、廉政纪律等管理规定，

管好用好项目资金，节约资金使用，最大发挥资金效能；严格

按照安全、环保、节能等有关规定做好项目建设工作；严格做

好项目建设的组织工作，做好施工节点计划安排，确保项目

2020 年 10 月开工，2021 年 10 月完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8日 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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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

 抄送：市发改委，市财政局，市应急管理局，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 

       五纪检监察组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领导、有关科室。 

临沂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          2020年 8 月 8 日印发 


